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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如今5G时代的到来，相伴而生着更多的标准必要专利，从而使得标准必要专利中FRAND承诺的问题更为

复杂多变。FRAND承诺是标准制定组织权衡专利创新和专利权益后作出的知识产权政策，一方面的价值

是约束专利权人，另一方面的价值是救济标准实施者。标准制定组织关于FRAND承诺的内涵未进行详细

阐述，因此学术界关于FRAND承诺的性质有单方法律行为说、第三人利益合同说、强制缔约说、要约邀

请说，进一步探讨后发现将FRAND承诺的性质理解为单方法律行为说较为妥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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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Nowadays, the advent of 5G era is accompanied by more standard-essential patents, which makes 
the issue of FRAND commitment in standard-essential patents more complicated and changeable. 
FRAND commitment is an intellectual property policy made by standard-setting organizations af-
ter weighing patent innovation and patent rights, and its value is to bind the patentee on the one 
hand, and the relief of standard implementers on the other. The standard-setting organizations 
have not elaborated on the connotation of FRAND commitment, so the nature of FRAND comm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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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nt in academic circles is said to be unilateral legal act, third party interest contract, compulsory 
contracting, and invitation to offer, and after further discussion, it is found that the nature of 
FRAND commitment is more appropriately understood as unilateral legal a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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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FRAND 承诺概述 

专利的私权属性与标准的公权属性，在本质上是冲突的，但是随着知识产权战略的广泛实施，专利

与标准融合的趋势不可避免，由此诞生标准必要专利。标准必要专利的出现，强化了专利的合法垄断权，

而标准实施者为了适应市场竞争不得不使用该标准必要专利，由此使双方不能平等抗衡。为了平衡标准

必要专利权人与标准实施者间不平等的地位，标准制定组织出台了 FRAND 承诺这一知识产权政策。

FRAND 承诺又称 FRAND 原则，是指标准制定组织以标准必要专利权人向标准实施者授予专利许可时，

应当秉持“公平、合理、无歧视”原则收取许可费为将专利纳入标准的前提条件。 

2. FRAND 承诺之性质的学说辨析 

(一) 单方法律行为说 
西电索尼案一审认为，专利权人作出的 FRAND 承诺，性质属于单方民事法律行为，但专利权人作

出的此项承诺并非象征其作出许可。换而言之，具有 FRAND 承诺不代表双方当事人间缔结了专利许可

合同。在该案中，法院判决将 FRAND 承诺的性质定义为单方法律行为，却未对此进行相关阐述。对此

问题，学界解释为，FRAND 承诺由标准必要专利权人作出之后，使未来任意第三人相信专利权人对符合

条件者，会按照 FRAND 承诺的内容——公平、合理、无歧视实施许可，若专利权人违背此承诺，第三

人的信赖利益会受到损失。该种说法正确说明了标准必要专利权人被 FRAND 承诺所约束，还阐释了标

准必要专利权人是出于真实意思而负担必要专利，这显然有一定道理，但仍然值得商榷。 
第一，信赖问题。意思表示是单方法律行为的核心内容，行为人对自己的意思负责，体现了民法对

信赖利益的保护。信赖利益是指“一方基于对另一方将与其订约的合理信赖所产生的利益”[1]。标准必

要专利权人作出 FRAND 承诺之后，任意第三人相信标准必要专利权人会按照 FRAND 承诺进行许可并

为此进行相关准备，但此论断未必成立。通常，标准实施者使用包涵该专利的标准是由于国家的强制规

定或者产品兼容需求，而不是由于标准必要专利权人作出的 FRAND 承诺。即：即使标准必要专利权人

未作出 FRAND 承诺，标准实施者也要适用该标准，标准实施者信赖的只是标准必要专利权人会按照

FRAND 承诺进行许可。此种情况下，将 FRAND 承诺性质定性为单方法律行为说，其中的信赖利益这一

条件在法律解释上患有阻碍。 
第二，法定问题。民法以意思自治为主要原则之一，民事主体可依其自由意志从事民事活动，即非

依当事人意思表示不能对当事人发生权利变动[2]。但是单方法律行为与多方法律行为不同，只凭一方意

思表示使法律关系变动，这属于例外情形。例外情形必须由法律严格限制，而 FRAND 承诺并未在法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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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中[3]。再看 FRAND 承诺，由于单方法律行为遵循法定原则，标准必要专利权人一做出此承诺就对自

己产生约束力，但未必能够在我国法律体系下产生如单方法律行为一样的法律效果。再者，在 FRAND
承诺之下，标准必要专利权人负担着需以公平、合理、无歧视的原则开展许可的义务，标准实施者需满

足缴纳许可费等合规行为的条件，这与传统的单方法律行为不同，此时将其狭隘的理解为单方法律行为

说有失偏颇。 
(二) 第三人利益合同说 
第三人利益合同又称利益第三人合同，是指合同双方当事人约定，由合同中一方当事人向合同以外

第三人为给付的合同。该合同突破了传统合同的双方结构，属于三方结构。利益第三人契约分为真正的

利益第三人契约与不真正的利益第三人契约，主要区别在于第三人是否对债务人有合同上的请求权资格。

第三人利益合同与一般合同一样，都需要经过要约和承诺阶段，但是此合同的成立无需第三人同意。第

三人利益合同通常具有以下特点：合同中的第三方仅享有纯获利益的权利；合同双方指定的第三人是特

定人；第三人利益合同的条款应当具体明确可履行。 
在美国的微软诉摩托罗拉一案中，美国法院大部分认为标准必要专利权人所作的 FRAND 承诺在其

与标准制定组织间成立利益第三人合同关系。微软公司创造性地向法院提出违约之诉，主张摩托罗拉公

司作出的 FRAND 承诺与标准制定组织 IEEE 和 ITU 之间成立有效的合同关系，微软公司是该承诺的利

益第三人。被告摩托罗拉公司主张对标准制定组织作出的承诺仅为单方要约。该案罗伯特法官认为当标

准必要专利权人摩托罗拉公司向标准制定组织作出 FRAND 承诺之后，两者间成立第三人利益合同关系，

标准实施者微软公司是利益第三人，有权要求标准必要专利权人摩托罗拉公司以 FRAND 条件签订合同。

摩托罗拉公司进一步辩称，即使 FRAND 承诺成立合同关系，微软公司作为利益第三人仍然需要受到以

下两个条件限定：1) 向摩托罗拉公司请求许可；2) 就 FRAND 承诺进行协商，微软公司并未遵守，由此

认定其放弃了作为利益第三人的权利[4]。法院关于这个问题的观点是：FRAND 承诺这一知识产权政策

由标准制定组织制定，未要求标准实施者微软公司在许可前向摩托罗拉公司协商。理由一：作为标准制

定组织制定的重要知识产权政策之一的 FRAND 承诺，制定的初衷是希望专利许可市场能够达到公平、

合理、无歧视的境地，通过合理限制标准必要专利权人的权利，促进双方当事人完成许可活动，以进一

步使标准可以获得广泛推广，如果认定利益第三人的前提条件要增加向标准必要专利权人请求这一条件，

就意味着标准必要专利权人有拒绝的权利，会与 FRAND 承诺的目的相悖，难以发挥其应有作用；理由

二：若双方当事人需要针对专利许可进行协商，会降低效率，因为协商是个漫长的过程，不利于标准推

广实施。 
我国部分学者倾向于将 FRAND 承诺的性质理解为第三人利益合同说，理由如下：一、标准实施者

因 FRAND 承诺而享有要求标准必要专利权人按照 FRAND 承诺进行许可的权利；二、第三人利益合同

仅对标准必要专利权人课加义务；三、标准实施者有权要求标准必要专利权人践行 FRAND 承诺；四、

标准制定组织与标准必要专利权人之间签订的 FRAND 承诺合同，不必征求标准实施者同意[5]。但是，

依据相关学理学说，将 FRAND 承诺的性质理解为此说有待商榷。 
第一，民法学界的通说观点认为债权是相对权，效力及于合同双方当事人；而物权是绝对权，效力

及于权利主体以外的任何人。虽然第三人利益合同突破了合同的相对性原理，但其效力也仅及于该第三

人。反观 FRAND 承诺，多数学者将 FRAND 承诺的性质解释为第三人利益合同说，利益第三人是标准

实施者。标准可以被重复使用并且不会穷尽的特性可以满足向所有潜在标准实施者履行[6]。一则，合同

相对性原理认为合同的效力仅限于合同双方当事人，但是 FRAND 承诺的对象是标准实施者，而标准实

施者是不特定的潜在的第三人，这种对世效力与合同相对性原理相斥。二则，当标准必要专利权人未按

照 FRAND 承诺的要求与标准实施者完成专利许可活动，标准实施者能独立请求其履行，但产生该请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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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的基础并不一定是基于第三人利益合同，其他如要约等也可产生此类法律效果。 
第二，作为 FRAND 承诺中利益第三人的标准实施者不是纯获利益。任何人未经其同意，不被加以

义务，此法则同样适用于第三人利益合同，即标准实施者获得的利益是纯获法律上的利益，是不被加以

任何义务的。但现实是，为了平衡标准制定组织、标准必要专利权人与标准实施者这三者间的利益，由

此诞生的 FRAND 承诺赋予标准实施者一定义务，其需要按照 FRAND 承诺的要求向标准必要专利权人

支付许可费，才能得到相应的专利权利。可见，若将 FRAND 承诺的性质理解为第三人利益合同，则利

益第三人实际上要承担支付许可费的义务，有悖于第三人利益合同的基本法律理念。 
第三，作为合同种类之一的第三人利益合同，其条款应当具体明确，但 FRAND 承诺的含义是公平、

合理、无歧视，本身内涵模糊，两者相悖。要约可被执行的前提条件是要约自身内容明确具体，举轻以

明重，FRAND 承诺作为合同条款应该比要约更加具体明确，所以在第三人利益合同中应明晰第三人享有

的权利，避免使第三人利益受损，而 FRAND 承诺的内容明显模糊不确定。 
第四，若将 FRAND 承诺的性质理解为第三人利益合同说，则间接承认了专利权有效，否定了标准

实施者能够抗辩专利权无效，进而提起诉讼。为了平衡各方利益，标准制定组织与标准必要专利权人达

成 FRAND 承诺，而此 FRAND 承诺作为第三人利益合同，内容是专利权人将自己的专利纳入标准，同

时也需按照 FRAND 承诺的要求，对合同以外的利益第三人即标准实施者开展许可活动，这相当于默认

专利权有效，但实际该专利权未必有效，大量实践表明无效专利普遍存在，此举相反还剥夺了标准实施

者抗辩专利权无效的权利，未能很好解决实务问题。 
(三) 强制缔约说 
华为诉 IDC 案是我国“标准必要专利第一案”，在该案中，法院否定了将 FRAND 承诺的性质理解

为第三人利益合同的观点，认为应理解为：标准必要专利权人对标准实施者负有专利实施许可义务，该

许可须秉持 FRAND 承诺的要求，并且与供水、供电、供气等垄断企业所负担的强制缔约义务一样不得

拒绝许可[7]。支持该说的学者认为，在 FRAND 承诺中，标准必要专利权人应遵循 FRAND 承诺的要求

与标准实施者进行关于专利许可的磋商活动，并且该许可无正当理由，不得拒绝，此性质类似于强制缔

约义务。 
强制缔约义务是指，根据法律规定某些民事主体具有与他人订立合同的义务，且无正当理由不得拒

绝订立合同，而强制缔约义务恰恰是对该合同法核心精神意思自治的合理限制。强制缔约义务是基于维

护社会公共利益的需要而设置，旨在平衡谈判地位不对等的当事人，希望合同能够达到实质公平，因此

其适用范围需法律明确规定且严格限制范围，大多适用于供水、供电、供气等事关民生且为社会提供必

需品的经营者。对比 FRAND 承诺与强制缔约义务，可以总结发现强制缔约义务的以下特点：第一、强

制缔约义务必须源于法律明文规定；第二、强制缔约义务属于对合同自由的合理限制；第三、强制缔约

的目的是平衡合同双方力量，维护社会公益；第四、强制缔约义务属于合同范畴，缔约过程要经过要约

和承诺的程序[8]。通过比较二者差别，发现若将 FRAND 承诺的性质理解为强制缔约义务说有以下几点

不妥： 
第一，供水、供电、供气、交通、医疗救护等事关人权民生的领域，属于强制缔约义务规制的对象。

这些主体属于公共事业经营者，为社会公众提供基础性服务，旨在稳定社会，维护公共利益。标准必要

专利是公权与私权的结合体，标准具有公权属性，专利具有私权属性，专利的这种私权属性不符合强制

缔约义务中规制的企业的公共属性。 
第二，强制缔约义务的着眼点不同于 FRAND 承诺。强制缔约义务着眼于供水、供电、供气等公共

事业经营者是否可拒绝与消费者订立合同；FRAND 承诺虽然也包含拒绝许可的意思，但其着眼于标准必

要专利权人与标准实施者是否善意协商，许可费是否与 FRAND 承诺相符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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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民法的核心精神是意思自治、契约自由，强制缔约义务是对其非正常的限制，同时法律对强

制缔约义务的适用范围也有严格限制，仅适用于为社会提供基础服务的领域。将 FRAND 承诺的性质理

解为强制缔约义务，则可能使标准必要专利权人承担相当压力。正如上文所述，标准必要专利是公权与

私权的结合，实质更偏向于私权，而 FRAND 承诺的出台是为了平衡双方利益，具有防止专利劫持、专

利反劫持的作用，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引导标准实施者支付许可费，以此激励标准必要专利权人。若将

FRAND 承诺的性质理解为强制缔约义务说，则也许会打破双方平衡，标准实施者反而成为强势方，导致

出现拖延谈判等恶劣情况。 
(四) 要约邀请说 
要约邀请说主要盛行在欧洲，并且在相关国家已有司法实践。该说认为 FRAND 承诺在标准必要专

利权人与标准实施者之间并未成立专利许可合同，相反，当标准实施者申请专利许可时，标准必要专利

权人承担按照 FRAND 承诺的内容开展专利许可活动的义务，这是标准必要专利权人提出的要约邀请，

而 FRAND 承诺构成要约请求权的基础。我国《合同法》第 15 条规定，要约邀请是指希望他人向自己发

出要约的意思表示，是当事人订立合同的预备行为。寄送的价目表、拍卖公告、招标公告、招股说明书、

商业广告等为要约邀请。从中看出，要约邀请本质为要约勾引，旨在引诱他人向自己发出要约，不因相

对人的承诺而成立合同。但细看，将 FRAND 承诺理解为要约邀请说有些许漏洞存在。 
第一，从我国《合同法》中对要约邀请的解释得知，要约邀请的实质是要约引诱，要约邀请人有权

撤回或者撤销其邀请，撤回要约邀请的通知应当在要约邀请到达受要约人之前或者与要约邀请同时到达

受要约人，并且未给善意相对人造成信赖利益损失，这种情况下的要约邀请人一般不承担任何责任。而

FRAND 承诺是标准制定组织为了平衡各方利益、约束标准必要专利权人和救济标准实施者制定的一项重

要的知识产权政策，不允许撤销或撤回。所以将 FRAND 承诺的性质理解为要约邀请说，与要约邀请说

的本质不符。 
第二，要约邀请是希望他人向自己发出要约的意思表示，对受要约人没有强制约束力，而 FRAND

承诺是标准制定组织制定的重要政策之一，专利权人要想成为标准必要专利权人，条件是同意按照

FRAND 承诺的要求与标准实施者进行专利许可活动，可见 FRAND 承诺会对合同双方当事人产生较强约

束力，此点与要约邀请说的约束力完全不同。 

3. 总结 

虽然大部分学者倾向于将 FRAND 承诺的性质理解为第三人利益合同说，但是该学说的重要弊端在

于，我国《合同法》第 64 条未赋予利益第三人直接对标准必要专利权人提起诉讼的权利。因此通过对比

上文各种学说，发现单方法律行为说更具有说服力。若要将 FRAND 承诺的性质理解为单方法律行为说，

需要知晓 FRAND 承诺的价值追求，看其与单方法律行为说产生的法律效果能否匹配。FRAND 承诺的价

值追求有如下三点： 
第一，FRAND 承诺有助于平衡利益。一是平衡标准制定组织内部的利益。标准，是经由协商一致并

由一个公认的机构制定、批准的文件，其规定了活动或活动的规则、准则或特性，供共同与反复使用，

以期待实现在预定领域内的最佳秩序和效益。伴随科技的不断发展，标准不仅应用于日常的商品或服务

等，更多的技术标准应运而生，某专利技术被技术标准体系认为是标准实施时不可或缺且不可替代的专

利技术，但同时专利权人独占该专利技术，此谓标准必要专利。从以上标准必要专利的定义中可以看出，

一方面为了保证该技术标准的先进性和高质量，其制定需要多方参与，另一方面标准制定组织为了减少

专利劫持和专利垄断带来的危害，需要确保该技术标准可被采纳。二是保持标准必要专利权人和标准实

施者间的利益平衡。FRAND 承诺出现的内在要求就是平衡 FRAND 许可纠纷中直接当事人，即标准必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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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利权人和标准实施者的利益。若出现利益失衡的情况，则标准实施者难以用合理的代价获得标准必要

专利许可，同时标准必要专利权人的专利价值也无法实现，二者终将损害对方利益，不能达到共赢局面。 
第二，FRAND 承诺有助于约束专利权人。在标准必要专利的标准制定中，通常专利权人的地位与角

色发生重大变化——由弱变强。在标准开始制定的时候，专利权人属于被选择方，地位较低，因为标准

制定组织拥有选择权，可以在符合要求的专利中选择合适的专利成为标准必要专利，同时专利权人为了

获得将专利可以被纳入标准的好处，需要以作出 FRAND 承诺为前提条件，但由于该承诺不会损害专利

权人的利益，所以专利权人会作出 FRAND 承诺。此后，专利权人成为标准必要专利权人，地位强势，

而 FRAND 承诺的制定目的就是调节标准必要专利权人和标准实施者间的关系，这也恰好从另一角度印

证标准制定组织为何要求专利权人作出 FRAND 承诺。总而言之，FRAND 承诺作为标准制定组织制定的

重要知识产权政策之一，从标准必要专利权人与标准实施者开始进行专利许可谈判，进而专利权人同意

授予专利许可，再到双方当事人关于专利许可出现纠纷进行专利诉讼，FRAND 承诺贯穿全程，标准必要

专利权人与标准实施者均受其限制。 
第三，FRAND 承诺有助于救济标准实施者。标准必要组织以 FRAND 承诺约束标准必要专利权人，

减少标准必要专利权人实施许可时作出损害标准实施者利益之事的可能性，因此 FRAND 承诺也在发生

纠纷时为标准实施者提供救济。“如果专利权人拒绝进行 FRAND 许可，这会引起潜在的被许可人提起

诉讼，并且这不会影响标准制定组织单独针对专利权人提起违反合同之诉。”由此能看出，标准必要专

利权人针对授予专利许可与标准实施者进行谈判过程中，若标准必要专利权人以自身优势向标准实施者

索要不符合 FRAND 承诺的许可费时，标准实施者可以标准必要专利权人未遵守 FRAND 承诺为由起诉，

避免标准必要专利权人一味依靠自身优势而提出无理的要求。关于标准必要专利许可费的问题，在

FRAND 承诺身上未能完美解决，相反 FRAND 承诺仅提供解决该问题的渠道，再通过该渠道如司法途径

进入下一个纠纷解决平台。司法实践中，FRAND 许可争议案中，通常标准实施者作为原告方，以标准必

要专利权人为被告，理由是被告未按照 FRAND 承诺授予许可。 
实质上，FRAND 承诺就是标准必要专利权人与标准制定组织间进行交换的结果，目的是其专利可以

被标准制定组织纳入标准，同时标准必要专利权人就授予专利许可事项与标准实施者开始进行谈判时，

FRAND 承诺又成为两者共同应当遵循的原则。地域性是知识产权的典型特征，因此世界各国对 FRAND
承诺的定性有差别，同时 FRAND 承诺本身模糊不清，导致产生很多司法实践问题，因此需要从单方法

律行为说视角看待 FRAND 承诺的性质，并进行深入探析。 
首先针对上文关于单方法律行为说存在的问题作出如下解释：一是信赖问题。就像产品被生产出来

是由市场需求或工艺支持或法律规定所影响，标准必要专利被标准实施者采纳也是如此。标准实施者采

用某一项标准必要专利是受国家强制规定或者产品兼容影响，各方面影响标准实施者采用某一项标准必

要专利的因素就像已经连接成功的电路，每一个电路部分连接成功后形成一个闭塞的圈子，而成为这个

闭塞的圈子上面必不可少的一个部分就是标准实施者对标准必要专利权人的信赖，否则这个圈子不会闭

塞，会导致出现标准实施者因忧虑实施的专利是否侵权而放弃实行标准必要专利的结果。由此看出，标

准实施者对标准必要专利权人的信赖不可或缺，而这种信赖正是基于 FRAND 承诺的效力。因此，若将

FRAND 承诺的性质理解为单方法律行为说，必然强化和保障此种信赖，有利于标准必要专利推广和实施。

二是法定问题。如前文所述，单方法律行为是仅需一方意思表示即可成立的民事法律行为，暗含其仅可

处分自己权利的意思，但不能否认处分该权利也会产生其他法律效果。作为单方法律行为的典型代表之

一的悬赏广告，旨在使行为人可以依法获取报酬，但前提是行为人要履行，该前提是对悬赏人有利的，

但有利于悬赏人和行为人获取报酬这两个法律效果并不冲突。FRAND 承诺也是如此。专利劫持现状日益

严峻，标准制定组织为了缓解此种现象，进而出台了 FRAND 承诺这一知识产权政策，目的是平衡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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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要专利权人和标准实施者间的利益杠杆，保证标准实施者可以从标准必要专利权人处获得公平、合理、

无歧视的专利实施权利。由此可见，当标准实施者向标准必要专利权人提出专利许可申请时，标准必要

专利权人需按照公平、合理、无歧视的原则进行，此举相当于完成了 FRAND 承诺的使命，此后缴纳许

可费不属于 FRAND 承诺的内容。综上，将 FRAND 承诺的性质理解为单方法律行为说并没有违反法律

规定，可以做此解释。 
其次，将 FRAND 承诺的性质理解为单方法律行为说，能够与上文所述的 FRAND 承诺的价值追求

相契合。第一，将 FRAND 承诺的性质理解为单方法律行为说，有利于增强标准实施者的信赖。产生债

的原因之一是单方法律行为，在这一法律关系中的主体受到法律预先确定的规则的规制，从而使当事人

之间产生互相信赖，这一预先确定的规则同时也加强了标准实施者与标准必要专利权人之间的合理信赖。

将 FRAND 承诺的性质理解为单方法律行为说，可以使标准实施者和标准必要专利权人的利益达到平衡，

降低专利劫持等不良现象发生的概率。此举不仅使标准实施者信赖标准必要专利权人会遵循 FRAND 承

诺行使专利许可权，还会使标准必要专利权人信赖标准实施者会按照 FRAND 承诺申请专利许可。第二，

将 FRAND 承诺的性质理解为单方法律行为说，有利于提高标准制定组织的稳定。专利权人一旦成为标

准必要专利权人，相对于标准实施者处于优势地位，导致二者利益难以达到平衡，由此标准制定组织出

台 FRAND 承诺这一知识产权政策，但还存在一部分标准制定组织未出台这一政策。为了更好的解决这

一问题，可以将 FRAND 承诺的性质理解为单方法律行为说，因为不可撤销的性质是单方法律行为的特

点，由此可以大量减少不良现象发生的频率，如专利权人在成为标准必要专利之后，为了个人私利又宣

布不按照 FRAND 承诺进行专利许可，这不利于标准制定组织的稳定性和权威性。第三，将 FRAND 承

诺的性质理解为单方法律行为说，有利于约束标准必要专利权人。FRAND 承诺的性质若为单方法律行为，

会导致即使没有标准实施者的接受，FRAND 承诺仍然约束标准必要专利权人，这是一种自我约束，并且

包含不得拒绝许可的含义。标准必要专利权人的这种自我限制类似于买卖不破租赁，不受专利权转让的

影响，该限制因标准必要专利权人与标准制定组织签订的知识产权文件而产生公信力，由此避免了标准

必要专利权人通过转让专利权的方式来规避 FRAND 承诺的可能性。 
最后，无论将 FRAND 承诺的性质理解为何种性质，都应该以 FRAND 承诺的价值为出发点，以期

达到普及标准和便利社会的利益。专利权人急于将专利纳入标准，标准与专利相融导致标准必要专利案

件日益增多，而国际标准化组织制定 FRAND 承诺这一重要的知识产权政策，有助于解决实践难题、营

造良好的竞争环境。本文通过梳理各种 FRAND 承诺的性质学说，以期为 FRAND 承诺的纠纷解决提供

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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